天主教輔仁大學男生申請緩徵、儘召注意事項(僑生、陸生免填)
	一、新生、轉學生請至學生管理系統
網址：http://smis.fju.edu.tw/freshman/StuIndex.aspx上網填妥兵役資料表後，請依
下列所述對象兵役狀況，繳交兵役資料表並附上兵役應交證件：

※尚未服役之役男繳交：【進修學士班】同學須繳交兵役資料表；
 【日間部】同學不須繳交。

※ 後備軍人繳交：(1) 退伍證明書正反面影印本壹份 (2) 兵役資料表。
※ 免役者繳交：(1) 免役證明書影印本壹份 (2) 兵役資料表。
※ 停役兵繳交：(1) 停役兵證明影印本壹份 (2) 兵役資料表。
請於期限內前以掛號郵寄至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輔仁大學。
【日間部同學請於信封上註明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兵役承辦人收】。
【進修學士班同學請於信封上註明學務處夜間辦公室兵役承辦人收】。
俾於後續辦理緩徵、儘後召集手續，未依規定繳交者，視同未完成註冊，
註冊期限內補交始予完成註冊。學校註冊及兵役業務作業期間，役男若收到徵集令時，請持學生證或繳費證明單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申請暫緩徵集用在學證明書。
二、復學生請至學生資訊管理系統網址：http://smis.fju.edu.tw/freshman/StuIndex.aspx
→兵役資料表再次確認，如有異動請將兵役相關附件資料傳真Fax:02-29053163、
或E-mail：029959@mail.fju.edu.tw或電話：02-29053031回覆告知。


說明：

1. 申請緩徵：依據教育部91年7月9日台〈91〉軍字第91094444號令規定辦理。

2. 申請儘後召集︰依據教育部92年6月24日台軍字第920093258號令規定辦理。

附註：(1)學生在學期間，原則上予以緩徵、儘後召集至畢業，無須每學期重覆申請，惟降轉系生、復學生必須重新申請辦理。

      (2)休學、退學、因故離校應至學務處生輔組登記，註銷緩徵、儘後召集，凡緩徵、儘後召集原因註銷者應受兵役徵集。
　　  (3)戶籍地址若有遷移、變更時，應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辦理兵役資料更正，否則發生兵役問題，責任由學生本人自行負責。

　　  (4)役男若需申辦四個月內短期出境：(A）年滿20歲者請備妥本人身分證、印章、中華民國護照（B）年滿19歲未滿20歲者請備妥本人身分證、印章、中華民國護照、監護人身分證、印章，請於出境日前20天至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兵役業務承辦單位辦理。

        (5)學生至學生管理系統務必填妥兵役資料表中各欄位資料，以免發生  錯誤喪失緩徵、儘後召集權益。

      (6)因缺修學分、論文未提出等原因未能畢業者，應於下學年

            第一學期註冊期限內完成註冊手續，以便統一申報緩徵、
        儘後召集。
        (7)凡須補修第二學期學科未能畢業者，應於第一學期到校辦理
           註冊，若學生自願辦理第一學期休學而導致徵集入營應由學生個人自行負責。
        (8)新生註冊入學後，在緩徵尚未核准前接到徵集通知時，應攜帶學生證、身分證向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申請『暫緩徵集用證明書』再向   戶籍所在地市、區、鄉、鎮公所兵役課辦理暫緩徵集手續。
      (9)下列情形不得辦理緩徵：1.未上網填妥兵役資料表及未繳交相關資料者。2.退學或休學學生，在徵兵機關徵集令送達後，始行轉學或提前復學者。3.年齡逾三十三歲者。4.畢業生未經內政部核定，再就讀相同等級或低於原等級之學校者。5. 入學學籍教育部不予備案者。
       (10)以上各條係根據內政部、教育部公布兵役法令及作業程序釋   要列舉以供參考。
